考前适应性训练合作协议

甲方：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
乙方：
为实现资源共享、优势叠加、互利共赢。经双方协商，达成以下合作协议：
一、合作事项
乙方向甲方提供机动车驾驶人资格考试适应性训练，包括适应性训练所需的车辆和场地。
二、收费及支付方式
基于甲乙双方长期友好合作关系，VIP整包双科套餐费用：    元/人（含税，中标单价）。
甲方将考场适应性训练费用一次性支付给乙方，如遇退学等情况按以下方式扣除相应费用：
1.学员未进行科目二及科目三适应性训练退学的，甲方可以更换学员姓名，VIP资格有效。
2.学员科目二适应性训练已练习，尚未练习科目三退学的，乙方退还甲方      元（按中标单价的60%计算）。学员科目三适应性训练已练习，尚未练习科目二退学的，乙方退还甲方           元（按中标单价的40%计算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如遇冒名顶替VIP资格使用的，一经发现，VIP资格立即作废，并报甲方处理。
三、双方权利与义务
甲方学员套餐的购买率需达到90%以上，否则乙方可以终止合作。
乙方按约提供以下服务：
甲方学员约考成功后，在法定考试次数内，每科目每次考前提供1小时  的考场适应性训练，训练总时长为   5小时  。
甲方学员凭身份证及VIP卡直接到考试中心开票练车。
四、合作期限
本协议自2026年   月   日起至2027年5月30日止。
五、争议处理
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采取协商办法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六、协议解除
1.合作方案期满。
2.经双方协商同意终止协议。
3.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协议无法履行的。
七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以补充规定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八、本协议一式六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叁份，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（以下无正文，仅为签署事项。）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代理人）：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代理人）：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